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对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微短剧及AI漫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
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首都发展战略，抢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机遇，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根据《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（2019年-2035年）》《北京市促进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-2029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副中心实际情况，区委宣传部研究起草了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微短剧及AI漫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并向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旨在强化新型文化内容生产能力，推动微短剧产业在通州区集聚化、创新化、高质量发展。
2、 起草过程
一是对标对表其他省市和北京各区网络视听、微短剧政策，为副中心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。确保政策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整体发展方向，充分体现副中心的特色与优势。
二是开展系统深入的调研工作。针对性围绕前期创作、中期拍摄与后期宣推等领域的上下游企业开展集中调研，深入研判当前形势，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。
三是广泛征求和吸纳了相关部门意见，并与相关行业组织开展多轮研讨。经过反复修改完善,形成了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微短剧及AI漫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。
3、 主要内容
措施围绕培育支持精品内容创作、支持在地取景拍摄、支持产业集聚发展等七个方面进行资金奖励和配套支持。
一是支持精品内容创作。鼓励创作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、历史文化底蕴，讲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故事，提升城市形象的优秀微短剧作品。
二是支持在地取景拍摄。鼓励在城市副中心重点功能区、滨水空间、商圈街区等区域开展微短剧拍摄。
三是支持产业集聚发展。支持在副中心建设微短剧产业园区和拍摄基地，鼓励打造“短剧拍摄+主题旅游+沉浸式体验”的融合消费场景，支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微短剧产业活动。
四是鼓励技术创新应用。鼓励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、AI漫剧等策划创作、取景拍摄、场景生成等环节应用，支持建设微短剧技术创新实验室，开展微短剧行业技术研发。
五是鼓励文化出海传播。鼓励企业与海外传播渠道加强合作，拓展微短剧的多语种海外市场。鼓励申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。
六是支持AI赋能特色业态发展。鼓励发展AI动态漫、动画微短剧、网络音频等新业态。
七是强化服务保障支撑。建立联席服务机制，提供政策咨询、协拍、人才引育等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；支持引进顶尖人才和团队，给予创业服务、人才引育等配套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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